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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对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

。1994年5月1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明确规定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基本原

则，为加入GATS打下了基础。作为服务贸易之一的法律服务

将面对机遇和挑战。 一、GATS规则适用于我国法律服务业

GATS第1条第2款，规定了服务贸易4种方式： 1、过境服务，

即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

。就法律服务而言可以国内律师以通信方式向GATS成员国当

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2、境外消费，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消

费者在另一成员方境内接受服务。我国律师可以为来华

的GATS成员国人员进行法律服务。 3、商业存在，是指一成

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到另一成员方境内建立经营企业或专业机

构提供服务。对我国而言，允许GATS成员国到我国境内开设

律师事务所或分所。 4、自然人流动，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

提供者个人到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允许GATS

成员国律师来我国进行法律服务，允许中国律师在被设在中

国的成员国律师事务所聘用。法律服务作为服务业的一种

，GATS规则的4种服务方式，适用于我国法律服务业。 

在GATS规则中，最惠国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原则

，对WTO成员方的影响极为深远。 最惠国待遇原则在法律服

务业的适用。GATS中的最惠国待遇规定，一成员方给予任何

其他国(不论成员或非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须立即和无条件的给予其他成员方类似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

。这就意味着在法律服务方面，如果给予他国市场准入，国

民待遇，或者其他优惠条件的话，也就必须给予其他成员国

相同待遇。这一原则用以消除对外国成员国法律服务进入的

歧视，也就是说任何两个成员国达成的法律服务协议同样适

用于其他成员国。 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在法律服务业的适用

。GATS规定，一成员对来自另一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

应给予不低于其在具体减让表中所列的待遇。市场准入是各

成员方承担的特定义务和具体承诺。各成员方以义务承诺表

的方式承担准入义务。GATS还列举了6种影响市场准入的限

制措施，除在减让表中明确的例外，成员方不得对其他成员

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实施这些限制措施。一但其他成员国的

服务和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市场，除非在义务承诺中对国民

待遇另有限制，其必须给予同本国服务、服务提供者同样待

遇，不得歧视，给予国民待遇。法律服务的国际间的流动适

用于GATS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各成员国对法律服务

市场的开放程度，对其他成员国给予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

的多少，则取决于义务承诺表中所承诺的内容。因此，在法

律服务贸易领域，绝大多数法律服务的外国提供者如果获得

了国民待遇，特别是当法律服务是以在进口方市场的商业存

在和自然人流动方式提供时，就意味着在实际中享有了完全

的市场准入。我国可根据本国的法律服务市场状况，采取循

序渐进的方式对外国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服务提供者给予国民

待遇和市场准入。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给中国法律服务贸易

发展带来的挑战 服务贸易自由化给中国法律服务贸易带来了

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法律服务贸易带来了挑战。 一



是GATS以实现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标，而我国在服务贸

易方面采取政府补贴，指令性规定进口限额和市场准入限制

。 二是中国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很不均衡。我国法律服务业由

于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在经营规模

和内部结构上落后于世界水平。单从数量上比远远落后于其

他发达国家，美国有85万名律师占人口总数33％，而我国

有11．7万名律师占人口总数0．8％，且律师大多分布于城镇

，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不多，人员的法律知识结构还不适

应形势的发展。 三是法律服务业的现行管理体制，仍不能完

全适应市场化要求，政府微观管理太多，宏观调控少，在职

能运用上过分强调权力效应，一管到底而缺乏服务性。这些

弊端影响了我国法律服务业在国内市场的立足和向国外市场

的拓展。 面对挑战和律师业的不适应，我们要在自我完善上

下功夫。 一是政府职能要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政府要在制

定律师业宏观管理政策，健全律师行业法规的同时，加大力

度研究律师发展战略，特别应加强律师产业化研究，使政府

对法律服务业的管理更有针对性、科学性。要在律师行业管

理与行政管理相分离上深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律师协会作用

，强化行业管理职能。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业的管理要逐步

转移到对律师的准入、律师的发展和执业导向，律师执业的

监督。 二是发挥市场调节功能，按照GATS的规则开放法律

服务市场的同时在一定时期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以缓

解入世给我国法律服务业带来的压力。如法律服务市场准入

壁垒。对外国法律服务经营者及其资格进行限制，对GATS成

员国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能力、竞争水平等，进行考查

后再决定对其法律服务资格是否认可，是否允许在我国执业



。依照我国政策与法律，对服务范围、标准、方式进行干预

。对机构设置、选聘人员，加以限制。另外还要限制我国公

民对外国法律服务的消费等。 三是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律

服务立法。建议对《律师法》修改，明确律师的管理机构，

完善律师执业的权利保障，规定对律师执业的监督。重要的

还有对律师收费的原则标准要作出统一规定。要根据GATS的

要求，统筹规划法律服务业的立法工作，填补法律服务立法

的空白，完善现行法律服务贸易法律体系框架。 (“第三届中

国律师论坛”论文选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